
重庆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
质管办函〔2025〕30 号

重庆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
关于开展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2025 年数据

填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

等教育质量监测 2025 年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5〕—786）

精神和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我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 2025 年数据填报

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国家数据平台是国家教育督导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基

于国家数据平台开展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常态监测、探索进行质量预

警，是构建新型督导体系的重要内容，是推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全

面提升的重要举措。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本着高度负责、实事

求是的态度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做好监测数据填报工作。

二、采集时间

数据采集时间分为“时点”“学年”和“自然年”三类。

“时点”：除有特别说明外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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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年”：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日；

“自然年”：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本次所有涉及“自然年”的数据表均需采集 2024 年和 2025 年

两个年度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本次填报共 17 个大类，74 个子表。由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总

体牵头，党政办公室、团委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科技处（学科办）、

招生就业处、学生处、国际合作处、财务处、基建后勤处、教师发

展中心、图书馆、创新创业学院为责任部门，负责对应数据的采集

填报。具体分工见《2025 年数据填报任务分解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第一阶段：学习部署阶段（11 月 26 日—12 月 1 日）

1.制订数据采集工作方案，完成数据平台更新和账号分配，落

实填报责任。

2.确定各职能部门填报人和审核人。

3.组织学习，对各单位负责数据采集人员进行培训。

第二阶段：数据采集、审核（一审）、提交（12 月 2 日—12 月

15 日）

1.采集单位根据填报任务分解表，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

业数据资源建设指南》（附件 2）的内容要求采集数据，并做好数

据一审工作。

2.本次采集所需填报的数据表中包括前置基础数据表，表中数

据要作为数据字典被其他表格数据关联调用，并作为后续填报数据

校验的依据，因而需要优先录入系统中。基础表格之间也存在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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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，因此基础数据的录入顺序需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提前完成。分

别是：表 1-1 至表 1-6，表 4-1 至表 4-3，表 4-5 至 4-7，表 5-1 至表

5-3，表 6-4，表 6-5，以及表 7-4，表 7-10。

请负责上述基础数据表格的单位务必在 12月 7日前完成采集工

作，并提交表格数据至数据平台。其他表格需在 12 月 15日 17 点前

全部完成并提交。

第三阶段：数据分析、审核（二审）（12 月 16 日—12 月 21 日）

1.数据分析：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审核，并

形成数据分析报告。

2.二审：由学校数据采集与报送领导小组对学科数据填报质量

进行审核。

第四阶段：数据补充、修正、审核（三审）（12 月 22 日—12

月 25 日）

1.各责任单位根据二审意见进行数据补充、修正。

2.三审：校长办公会审核确认核心数据。

第五阶段：形成状态数据分析报告（12 月 30 日前）

形成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。

五、填报流程

（一）地址和账号。各单位填报人通过“重庆工程学院智慧校

园平台”登陆“教学质量管理平台-状态数据采集”完成数据填报。

（二）填报与审核。各表单均分配有“填报”和“审核”两个

权限，由各责任单位数据填报人进行填报，填报完成后由部门负责

人登录系统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系统会自动将数据提交到质管办，

由质管办进行校级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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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部门、各学院要本着高度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确

保填报数据真实、准确。

（二）各责任单位填报前要认真研读《数据填报指南》，涉及

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，请密切配合，保证数据按时提交。

（三）本次填报所有数据均需提供支撑材料，以便在专家审核

时查验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辉秀，18983375540。数据填报工作交流群：

367096838。

附件：1. 2025年数据填报任务分解表

2.普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数据资源建设指南

3. 2025 年状态数据填报模版

重庆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

2025 年 11月 26日


